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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王笑娟律师事务所 

关于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

法律意见书 

 

致：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 

河北王笑娟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公司的委托，指派律师出席并见

证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（以下简称“本次股东大会”）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公司法）、《上市公

司股东大会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股东大会规则》）和《保定天威保变

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司章程》）的有关规定，本

所律师审查了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材料，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

召开程序，出席人员的资格，提案的审议情况，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

决结果等重要事项的合法性进行了现场核验。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 

1、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，公司董事会于 2018 年 4

月 17 日在《证劵日报》和上海证劵交易所网站上公告了《保定天威

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》（以

下简称“通知”），通知中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、地点、审议

事项、股权登记日等内容。 

2、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

的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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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3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8 年 5 月 8 日上午 9:30 在保定

市天威西路 2222 号公司会议室如期举行，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薛桓先

生主持。 

经核查，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、地点与通知的内容相一致；

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和《公司

章程》的规定。 

二、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

1、根据通知，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为截至 2018 年 5 月

3 日下午收市后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

的公司全体股东或授权代表；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；公司

聘请的鉴证律师。 

实际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人，代表股份 517,117,698

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33.70%。其中，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

表 3 人，代表股份 515,142,862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33.57%；参加网

络投票的股东共 5 人，代表股份 1,974,836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13%。 

2、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持有相关持股证明，授权代表

持有授权委托书；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，由网络投

票系统提供机构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。 

经查验，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之资格符合《公司法》、

《股东大会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合法有效。 

三、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

1、根据通知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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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方式。现场投票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，由股东代表和监事代表

共同进行计票、监票，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。网络投票结束后，上

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表决总数和表

决结果。 

2、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及表决结果： 

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通知中列明的下述议案： 

（1）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。 

该议案赞成 516,969,998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714%，反对 113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219%，弃权 34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67%，

通过了本项议案。 

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 3,353,837 股，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95.7818%，反对 113,700 股，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3.2471%，弃权 34,000 股，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9711%。 

（2）关于 2017 年度资产核销的议案。 

该议案赞成 517,003,998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78%，反对 113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2%，

无弃权票，通过了本项议案。 

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 3,387,837 股，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96.7528%，反对 113,700 股，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3.2472%，无弃权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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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关于《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的议案。 

该议案赞成 516,970,098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714%，反对 113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219%，弃权 33,9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67%，

通过了本项议案。 

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 3,353,937 股，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95.7847%，反对 113,700 股，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3.2471%，弃权 33,900 股，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9682%。 

（4）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

预案的议案。 

该议案赞成 516,970,098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714%，反对 113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219%，弃权 33,9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67%，

通过了本项议案。 

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 3,353,937 股，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95.7847%，反对 113,700 股，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3.2471%，弃权 33,900 股，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9682%。 

（5）关于《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》的议案。 

该议案赞成 516,970,098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714%，反对 113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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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0219%，弃权 33,9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67%，

通过了本项议案。 

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 3,353,937 股，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95.7847%，反对 113,700 股，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3.2471%，弃权 33,900 股，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9682%。 

（6）关于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议案。 

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关联股东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回避

表决后，参加投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,501,537 股，该议案赞

成 3,387,837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.7528%，反对

113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.2472%，无弃权票。

通过了本项议案。 

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 3,387,837 股，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96.7528%，反对 113,700 股，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3.2472%，无弃权票。 

（7）关于公司 2018 年在关联公司存贷款的议案。 

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关联股东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回避

表决后，参加投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,501,537 股，该议案赞

成 3,387,837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.7528%，反对

113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.2472%，无弃权票。

通过了本项议案。 

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 3,387,837 股，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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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总数的 96.7528%，反对 113,700 股，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3.2472%，无弃权票。 

（8）关于《公司独立董事 2017 年度述职报告》的议案。 

该议案赞成 516,969,998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714%，反对 113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219%，弃权 34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67%，

通过了本项议案。 

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 3,353,837 股，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95.7818%，反对 113,700 股，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3.2471%，弃权 34,000 股，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9711%。 

（9）关于《公司 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的议案。 

该议案赞成 517,003,998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78%，反对 113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2%，

无弃权票，通过了本项议案。 

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 3,387,837 股，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96.7528%，反对 113,700 股，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3.2472%，无弃权票。 

（10）关于《公司 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的议案。 

该议案赞成 517,003,998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78%，反对 113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2%，

无弃权票，通过了本项议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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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 3,387,837 股，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96.7528%，反对 113,700 股，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3.2472%，无弃权票。 

3、本次股东大会未讨论没有列入会议议程的事项。 

本所律师确认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四、结论意见 

综上所述，本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《公

司法》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股东大会出

席人员、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、表决结

果合法有效。 

    （本页以下无正文） 



(本页无正文,为 《河北王笑娟律师事务所关于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
zO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之签署页 )

河北王

负责人 经办律师:(签字 )

王笑娟 : 董盼 :

2018年 5月 8日

筏Ⅳ
酊蜘

:(签字 )


